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通辽市大

法弟子张凤琴因坚持信仰法轮大

法，被冤判两年，劫持到呼和浩特

市女子监狱。“包夹”拿着一张狱

警给的纸问张凤琴：“你转化吗？”

张凤琴说：“不转化。”这样，时年

六十七岁的张凤琴被关押到一间

狭小的监舍，与世隔绝两年。 
告诉人们大法真相 被绑架 
二零一六年六月四日晚上六

点多，通辽市大法弟子张凤琴在街

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相，被恶意

举报，霍林河派出所警察带着一条

狗，把张凤琴绑架到霍林河派出

所。 
十点多钟，国保大队和霍林河

派出所的警察去张凤琴家非法抄

家，抢走私人物品电脑、手机。抄

完家，通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国保

警察非法审讯张凤琴，第二天凌晨

三点多，就把张凤琴劫持到了通辽

市看守所。 
在号里，犯人看张凤琴睡不好

觉，就报告警察，非要上医院检查，

说不去不行，非得去。她们打开房

门，女警乌云和犯人把张凤琴拽

走，强行戴手铐、脚镣，戴上大口

罩，把张凤琴的眼睛都蒙上了。张

凤琴抗议戴手铐、口罩，警察无视

她的抗议，硬是拽着她的手铐，送

往医院去检查身体。结果，什么也

没查出来，没打针，没吃药，只做

了一个心电图，就在张凤琴的账上

扣了三百多元钱。 
在通辽看守所期间，每天早上

五点半到七点半都要“坐板”，下

午五点到七点坐板，穿号服。一年

四季，每天吃、喝、洗澡都是用凉

水。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面打糕，

咸菜，下午还是玉米面打糕，菜汤。

周一、三、五下午给米饭。要想买

商店的东西，两根大葱十元钱。两

根黄瓜十元钱，啥都是贵的。 

被非法判刑两年 封闭关押

两年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九个半

月后，二零一七年三月，张凤琴

被检察院以“真相手机”为名对

张凤琴非法起诉和庭审。张凤琴

的律师，律师在法庭上说手机人

人都有，打的电话也是正常的，

不违法。 
中国法律没有哪条哪款规定

电话里说什么就有罪，就犯法。

但是法官仍执法犯法，说电话里

有退党的，就给张凤琴非法定罪，

非法判刑她两年。 
这个荒唐的审判在中国大陆

频繁上演着，致使许多无辜的善

良人被送往监狱迫害。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张

凤琴被送往呼市女子监狱。在二

院检查出肝有问题，当天下午，

张凤琴被带到四监区（老弱病残

监区）出工，张凤琴拒绝出工。 
四天之后，包组队长就不让

张凤琴出工了。包组队长拿一张

纸问张凤琴：“你转化吗？”张凤

琴说：“不转化。”包组警察就在

纸上写“不转化”。 
张凤琴和另一名大法弟子被

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封闭式的，

每天电门都锁上，犯人出工回来，

才打开门。“不转化”的大法弟子

不让打电话。 
在那个狭小的监舍里六十七

岁的张凤琴度过了两年的时间，

与世外完全隔绝，度日如年。◇ 

【明慧网】中共一再标榜

自己是“依法治国的国家”，

但从中共各级法官在具体处

理百姓案件来看，“依法治国”

只是一句空话和谎言。 
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院本应是执法机关，没有立法

权更没有司法解释权。然而，

为了追随江泽民迫害政策，于

是假法律之名，给基层司法机

关提供所谓法律依据，最高法

院与最高检察院（“两高”）苟

合，先后于 1999 年、2001 年

及 2002 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办

理所谓×教犯罪案件的解释。

2017 年 1 月 25 日，“两高”

再次出台了所谓的《关于办 
理×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目的是给

中共各基层法院迫害法轮功提供所谓

的法律依据。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中共操纵两高枉法，剥夺公民

做好人的权利。这些所谓的司法解释

都是非法的，根本就不具法律效力。

假如有立法权，其所谓的司法解释也

是非法的、荒谬的，它直接抵触宪法

和国际法，是对公民信仰自由等权利

的公开践踏破坏，不能成为法律依据，

所以两高司法解释是法盲行为，欺骗

了所有法律界人士。如果说是法律，

只能是恶法，恶法非法。可是，十几

年来，基层法院依此制造了无数冤假

错案。 
最近，网上爆出陕西“千亿矿权

案”卷宗在最高法院离奇丢失，中纪

委、国监委、最高检和公安部组成联

合调查组，进驻最高法院要彻查此案。

从各方的爆料来看，最高法院院长周

强是“100%在操纵这个案子，在贪赃

枉法”，几乎无人不知。 
要实现依法治国，唯一的办法就

是停止迫害法轮功，惩治江泽民犯罪

集团，解体中共，清算罪恶，尊重和

弘扬“真善忍” 普世价值，人心归正

道，“依法治国” 才能真正实现。◇ 

信仰合法 迫害有罪 

天理昭彰 善恶有报 
 2019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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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一月

三十日，内蒙古锡盟锡林浩特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晓军正在包头

市某医院陪其母看病，这时他接

到纪检部门的电话，随即他从十

八层高楼跳下身亡。 
随着陈晓军的死亡，纪检部

门的那通电话内容，也许无法为

外人所知。但是作为锡林浩特市

检察院主管控申、对上诉案件负

有主要责任的陈晓军，他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非法起诉而导致无辜

的善良人遭到非法判刑，这迫害

佛法修炼人的罪，却会一直被记

录在案。 
在陈晓军任职的这些年，锡

盟地区至少有五起法轮功学员遭

非法起诉的事件。 
法轮功学员米超、宋晓花，

二零一七年七月被锡林浩特国保

队警察绑架、取保候审一年。 二
零一九年一月初，锡市检察院在

几经退案、补侦，于延期后的最后

一天，从各科室抽人组成合审团

（检察人员都不愿自己承担后

果），最终议定把两位法轮功学员

非法起诉到法院。 
法轮功学员苗春莲也于二零

一七年六月被绑架，后取保候审，

也于二零一八年年末被锡市检察

院非法起诉到法院。 
陈晓军在生前一定看过法轮

功学员的真相资料。米超、宋晓花

俩人就曾在半年内不断将辩护材

料递交到检察院，资料中讲述法轮

大法真相，并从法律、道义的角度，

奉劝司法人员要恪守良知，维护法

律尊严。 
法轮功学员递交的劝善信中曾经这

样写道：既然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

在维护社会的道义良知，面对被打

压迫害，世人就不应该表现冷漠麻

木，因为维护道德良知就是在维护

自己生命的保障。每个人都应该“为

烧死还是打死？  
◄从“焦点访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
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华盛顿邮报》
2001 年 2 月 4 日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
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刘春玲的
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
练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
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
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
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4

1 2

3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2亿7
千万年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
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產党亡”。 六个大
字天然形成，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

正义站岗”！也许有的公检法人员，

觉得自己面对法轮功的案子只是例

行公事，以此借口推脱责任，不觉

得会有损失。有句话叫“人不治天

治”。人可以无视天理的存在，但是

天理不会无视人的行为！” 
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司法界

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也是

遭恶报的重灾区。 
在陈晓军跳楼前不久的二零一

九年一月十日，锡盟中级检察院检

察长田忠宝严重违法违纪被中纪委

带走调查。 
二零一八年三月，正蓝旗检察

长李胜革上班途中突发心梗身亡。

李胜革曾经以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过

五名法轮功学员，导致他们被非法

判刑。 
这些人追随邪党出卖良知，最

后却也成为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正

受害者。◇ 


